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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战略投资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进展公告 

 

2020年 6月 1日，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每日互动”）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拟战略投资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同

意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5000万元参与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高信”）增资项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事项。

公司于2020年6月2日完成浙江高信增资项目的竞争性谈判现场环节。

具体情况请见公司 2020 年 6 月 3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拟战略投资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的公告》。 

2020年 6月 17日，公司取得了浙江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增

资结果通知书》以及《签约通知函》，经浙江高信及其控股股东浙江省

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司已被选定为浙江高信增资项目

最终投资人，以人民币2.35元/每元注册资本的价格现金出资3604.4039

万元认购浙江高信新增注册资本 1533.7889万元，其中 1533.7889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2070.615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后，公司持有

浙江高信 10%股权。具体情况请见公司 2020年 6月 19日披露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战略投资浙江高速信息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的进展公告》。 



2020 年 6 月 20 日，公司与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浙江交投”）、浙江深改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浙江深改”）、宁波智行创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宁波智行创盈”）、浙江高信签署了《关于浙江高速信

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交易对手方介绍 

1、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文晖路 303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俞志宏 

注册资本：3160000万元 

股东信息：浙江省人民政府（省国资委）全额出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34530895W 

成立日期：2001年 12月 29日 

经营范围：以下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汽车修理，住宿，卷烟、

雪茄烟、音像制品、书刊的零售，定型包装食品的销售，中式餐供应。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经营、维护及收费，交通工程物资经营，交通运输

及物流服务，实业投资，培训服务，交通工程的施工，高速公路的养护、

管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旅游项目的投资开发，车辆清洗，车

辆救援服务，建筑材料、花木、文化用品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与浙江省

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

询结果，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宁波智行创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A区 C1902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益君 

股东信息：该交易对手方为浙江高信员工持股平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H54D907 

成立日期：2020年 4月 2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与宁波智

行创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宁波智行创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浙江深改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沙田街 66 号普陀商会大厦

1501-686室(自贸试验区内)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富浙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信息：国资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3MA2A2WMAXC 

成立日期：2018年 11月 29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与浙江深

改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中国执行信息



公开网的查询结果，浙江深改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二、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7 月，是浙江省交

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交通信息产业的主体平台，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全省交通行业创新型示范企业。浙江高信致力于成为全国领先的智慧交

通一站式服务商，围绕公路交通、轨道交通、城市交通、航空航运领域

提供解决方案、智能产品和数据应用等服务。浙江高信在全国智慧高速

建设领域内具有先行优势，在高速公路系统集成业务方面位于全国同行

前列，整体拥有发展智慧交通产业较为完整的资质条件、业务体系与技

术团队。2018年，浙江高信代表浙江省属国有科技型企业，入选全国国

企综合改革“双百行动”单位，并列入浙江省“凤凰行动”股改上市培

育计划。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浙江高信资产总额为584,067,164.22元，

净资产为 136,319,906.29 元；浙江高信 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1,158,338,694.46元，净利润为 63,728,766.34元。 

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与浙江高

速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

查询结果，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 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浙江高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 

（元） 

持股比例 

（%） 

认缴出资 

（元） 

持股比例 

（%） 

浙江交投 101,000,000.00 100.00 101,000,000.00 65.85 



宁波智行创盈 - - 29,218,679.00 19.05 

浙江深改 - - 7,822,323.00 5.10 

每日互动 - - 15,337,889.00 10.00 

合计 101,000,000.00 100.00 153,378,891.00 100.00 

四、 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原股东：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新增股东：宁波智行创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深改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二）增资金额 

根据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邦评报〔2019〕396号《资

产评估报告》，以 2019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浙江高信评估价值为

人民币 18,620.00万元；该评估结果已在国企改革双百行动信息化管

理平台进行备案确认。本次增资引入浙江深改、每日互动通过浙江产

权交易所进场交易的形式，成交价格为每一元注册资本人民币 2.35

元。本次增资引入宁波智行创盈通过场外交易方式操作，增资价格与

公开挂牌成交价格一致，为每一元注册资本人民币 2.35元。 

（三）本次新增股东各自认缴的新增注册资本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本次认缴的新增出

资额（万元） 

增资后的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533.7889 3604.4039 10.00 

2 
浙江深改产业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82.2323 1838.2460 5.10 

3 
宁波智行创盈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21.8679 6866.3896 19.05 



（四）溢价的约定 

根据本协议和增资方案的约定，新增股东认缴的投资款中超过浙

江高信新增注册资本的溢价部分共 7071.1504 万元计入浙江高信资

本公积。 

（五）出资的认缴方式和时间 

1、本次增资均以人民币货币资金出资。 

2、以进场交易的浙江深改、每日互动应在增资协议签署生效后

的 10 个工作日内将投资额汇入浙江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指定的银行

账户。 

3、以场外交易的宁波智行创盈应在增资协议签署生效后的 15个

工作日内将投资额汇入浙江高信指定的银行账户。 

（六）损益承担 

各方确认，本次增资交易期间（从评估基准日至新增股东投增资

资金全部到位并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之日）产生的损益由原股东、

新增股东按出资比例享有或承担。 

（七）新增股东承诺 

新增股东承诺其完全认可浙江高信公司章程及其确定的组织形

式和管理机构，及股东各方权利义务，股东各方承诺浙江高信的机构

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董事席位的分配、利润分配等方面

的约定，自愿受浙江高信公司章程的约束。 

（八）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规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时，新增股东

已缴纳的交易保证金作为违约金支付给浙江高信。 

2、由于一方不履行本协议、浙江高信公司章程规定的义务，或



严重违反本协议、浙江高信公司章程之规定，造成浙江高信无法正常

运行或无法达到协议规定的目的，视为根本性违约，由违约方承担违

约责任，浙江高信除有权向违约方索赔外，并有权终止本协议。如各

方均同意继续履行协议，违约方应赔偿浙江高信的经济损失。 

（九）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 其他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浙江高信增资项目后续运作情况，并根据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 备查文件： 

1、关于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6月 23日         

 


